
會 議 記 錄 D F M  4 / 2 0 1 8  

 
沙田區議 會  

地區設施 管理委員會  
二零一八 年度第四次會議 記錄  

 
會議日期 ： 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 四 日 (星 期 二 )  
時   間 ：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地   點 ： 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樓 沙 田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出席者  職  銜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董 健 莉 女 士 (主 席 )  區 議 會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黃 嘉 榮 先 生 , M H (副 主 席 )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何 厚 祥 先 生 , S B S , M H  區 議 會 主 席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陳 兆 陽 先 生  區 議 會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三 分  
陳 敏 娟 女 士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陳 諾 恒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鄭 則 文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六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程 張 迎 先 生 , M H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招 文 亮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許 銳 宇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三 時 零 三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二 分  
林 松 茵 女 士   ”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七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李 世 鴻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李 永 成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麥 潤 培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莫 錦 貴 先 生 , B B S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吳 錦 雄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五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 
潘 國 山 先 生 , M H , J P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蕭 顯 航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丁 仕 元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唐 學 良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曾 素 麗 女 士   ”  下 午 三 時 十 四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衞 慶 祥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王 虎 生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黃 學 禮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三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黃 冰 芬 女 士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黃 宇 翰 先 生  
 

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
( 一 ) 



出席者  職  銜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丘 文 俊 先 生  區 議 會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五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葉  榮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姚 嘉 俊 先 生 , M H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容 溟 舟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林 恒 禎 女 士 (秘 書 )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一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2  
 
列席者  職  銜  
黃 添 培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( 1 )  
袁 俊 傑 先 生  

 

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
鄭 婉 儀 女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地 區 管 理 )  

莫 文 樂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1  

陳 忠 偉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行 政 主 任 (總 務 )  

何 錦 榮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工 程 督 察 (沙 田 )  

勞 麗 芳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沙 田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

陳 小 堅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沙 田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  

梁 素 冰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策 劃 事 務 ) 1  

張 恆 曜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行 政 主 任 (策 劃 事 務 ) 1 / 2  

李 美 儀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(沙 田 區 )   

 
應邀出席 者  職  銜  
何 頌 敏 女 士  建 築 署  

物 業 事 務 經 理 /黃 大 仙 東 及 沙 田 東  
王 珏 明 先 生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建 築 師 (工 程 ) 8  
莫 偉 堅 先 生  何 顯 毅 建 築 工 程 師 樓 董 事  
陳 英 豪 先 生  何 顯 毅 建 築 工 程 師 樓 高 級 建 築 師  
傅 天 朗 先 生  何 顯 毅 建 築 工 程 師 樓 助 理 建 築 師  

( 二 ) 



未克出席 者  職  銜   
彭 長 緯 先 生 , S B S , J P  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 (已 請 假 )  
李 世 榮 先 生  區 議 會 議 員  (  ”  )  
龐 愛 蘭 女 士 , B B S , J P    ”  (  ”  )  
黎 梓 恩 先 生   ”  (  ”  )  
梁 家 輝 先 生   ”  (  ”  )  
陳 國 強 先 生   ”  (未 有 請 假 )  
趙 柱 幫 先 生   ”  (  ”  )  

 
  負 責 人  

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、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和 機 構 代 表 出 席 會 議，並 告 知

與 會 者 有 旁 聽 會 議 的 巿 民 在 現 場 攝 影 、 錄 影 和 錄 音 。  

  

   
委員請假 事宜    
   
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沙 田 區 議 會 (區 議 會 )秘 書 處 收 到 下 述 委 員 的 書 面 請

假 ：  

 
彭長緯先生  出席中國政府轄下機構的會議 /活動  

李世榮先生  其他原因  

龐愛蘭女士  工作原因  

黎梓恩先生  身體不適  

梁家輝先生  工作原因  

  
 

  

3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委 員 請 假 。    
   
通過二零 一八年六月二十 八日會議記錄    
   
4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會 議 記 錄 。    
 
討論事項  

 

  

政 府 部 門 就 上 次 會 議 所 議 事 項 的 回 覆  
(文 件 D F M  3 3 / 2 0 1 8 )  

  

   
5 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  
 
 

  

( 三 ) 



  負 責 人  
二 零 一 九 年 委 員 會 會 議 日 期  
(文 件 D F M  3 4 / 2 0 1 8 )  

 
6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 

   
委 員 會 轄 下 工 作 小 組 的 更 新 成 員 名 單  
(文 件 D F M  3 5 / 2 0 1 8 )  

  

   
7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文 件 。    
   
二 零 一 八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度 地 區 設 施 及 改 善 工 程 建 議  
(文 件 D F M  3 6 / 2 0 1 8 )  

  

   
8 .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(民 政 處 )一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2林 恒 禎 女 士

表 示，文 件 第 五 段 的 最 後 一 句 中，在 扣 除 由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支 付 的 顧

問 費 及 駐 地 盤 員 工 支 出 後 ， 8項 新 工 程 的 造 價 應 為 1 5 , 9 3 7 , 5 6 0元 。  

  

   
9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文 件 。    
   
撥款申請    
   
社 區 圖 書 館 撥 款 申 請  
(文 件 D F M  3 7 / 2 0 1 8 )  

  

   
1 0 .  姚 嘉 俊 先 生 申 報 為 欣 廷 軒 業 主 委 員 會 的 顧 問 。    
   
1 1 .  蕭 顯 航 先 生 表 示 社 區 圖 書 館 已 運 作 多 年，詢 問 其 效 率 和 成 果 如

何 ， 相 關 數 字 又 如 何 ， 以 及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康 文 署 )有 沒 有 檢 討

過 相 關 活 動 和 程 序 。  

  

   
1 2 .  康 文 署 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(沙 田 區 )李 美 儀 女 士 回 應 表 示 ， 現 時 沙

田 有 2 5間 社 區 圖 書 館 ， 借 出 超 過 1 5  0 0 0本 圖 書 ， 康 文 署 希 望 可 以 推

動 更 多 非 牟 利 團 體 或 機 構 參 與 計 劃，把 社 區 圖 書 館 引 入 社 區，讓 市

民 可 以 透 過 社 區 圖 書 館 借 閱 圖 書 館 的 書。她 表 示 部 分 社 區 圖 書 館 容

許 會 員 借 閱 圖 書，甚 受 歡 迎，康 文 署 未 來 會 繼 續 推 廣 社 區 圖 書 館 ，

希 望 會 有 更 多 地 方 設 立 有 關 設 施 。  

  

   

( 四 ) 



  負 責 人  
1 3 .  蕭 顯 航 先 生 詢 問 社 區 圖 書 館 的 藏 書 數 量，以 及 借 出 超 過 1 5  0 0 0
本 圖 書 所 指 的 時 期 是 多 久 ， 例 如 是 一 個 月 還 是 一 日 的 借 書 量 。 另

外，他 詢 問 康 文 署 有 沒 有 要 求 社 區 圖 書 館 舉 辦 一 些 活 動，以 鼓 勵 市

民 借 閱 圖 書 。  

  

   
1 4 .  李 美 儀 女 士 回 應 表 示，超 過 1 5  0 0 0本 是 指 2 5間 社 區 圖 書 館 合 共

借 出 的 書 量，康 文 署 會 定 期 與 社 區 圖 書 館 就 圖 書 交 換 意 見，並 會 就

社 區 圖 書 館 要 求 所 借 出 圖 書 的 數 量 和 種 類 作 出 安 排 及 定 期 換 書。她

表 示 有 些 社 區 圖 書 館 設 於 青 少 年 中 心 或 住 戶 /居 民 委 員 會 內 ， 並 不

時 會 舉 辦 一 些 閱 讀 活 動 供 會 員 參 加。此 外，康 文 署 亦 會 在 圖 書 館 網

站 宣 傳 社 區 圖 書 館 服 務 ， 和 提 供 海 報 給 社 區 圖 書 館 以 協 助 宣 傳 。  

  

   
1 5 .  主 席 表 示 第 1 0段 作 出 申 報 的 委 員 可 列 席 會 議，但 對 這 項 撥 款 申

請 沒 有 表 決 權 。  
  

   
1 6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文 件 。    
   
委 員 會 轄 下 工 作 小 組 二 零 一 八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度 更 新 工 作 計 劃 及 撥

款 申 請  
(文 件 D F M  3 8 / 2 0 1 8 )  

  

   
1 7 .  姚 嘉 俊 先 生、唐 學 良 先 生、黃 宇 翰 先 生 和 何 厚 祥 先 生 申 報 為 沙

田 居 民 協 會 的 成 員 。  
  

   
1 8 .  主 席 表 示 作 出 申 報 的 委 員 可 列 席 會 議，但 對 這 項 撥 款 申 請 沒 有

表 決 權 。  
  

   
1 9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文 件 。    
   
報告事項    
   
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(文 件 D F M  3 9 / 2 0 1 8 )  

  

   
2 0 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報 告 。   

 
 

  

( 五 ) 



  負 責 人  

 
沙 田 區 康 體 設 施 管 理 匯 報  
(文 件 D F M  4 0 / 2 0 1 8 )  

 

  

2 1 .  姚 嘉 俊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他 感 謝 康 文 署 為 圓 洲 角 體 育 館 健 身 室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和 增

加 器 械 。 他 表 示 很 多 市 民 都 希 望 在 參 加 器 械 健 體 訓 練 班

後 ， 可 自 行 購 買 月 票 使 用 健 身 室 設 施 ， 所 以 器 械 健 體 訓 練

班 很 受 歡 迎 。 然 而 ， 文 件 附 件 一 第 三 頁 顯 示 ， 在 二 零 一 八

年 六 月 至 七 月 期 間，只 有 一 個 器 械 健 體 訓 練 班 和 一 個 長 者

器 械 健 體 訓 練 班 在 圓 洲 角 體 育 館 舉 行，而 大 部 分 長 者 器 械

健 體 訓 練 班 均 在 美 林 體 育 館 和 恆 安 體 育 館 舉 行， 很 多 使 用

者 及 附 近 居 民 都 認 為 圓 洲 角 體 育 館 器 械 健 體 訓 練 班 和 長

者 器 械 健 體 訓 練 班 的 數 量 不 足，希 望 康 文 署 可 在 圓 洲 角 體

育 館 舉 辦 更 多 器 械 健 體 訓 練 班 ； 以 及  

  

   
( b )  他 表 示 如 康 文 署 在 繁 忙 時 段 舉 辦 課 程，會 對 其 他 使 用 者 造

成 影 響，因 此，他 希 望 康 文 署 提 供 有 關 舉 辦 器 械 健 體 訓 練

班 的 時 段 的 資 料。他 又 建 議 康 文 署 研 究 利 用 圓 洲 角 體 育 館

健 身 室 一 些 非 繁 忙 時 段 ， 舉 辦 器 械 健 體 訓 練 班 。  

  

   
2 2 .  黃 冰 芬 女 士 表 示 近 半 個 月 來 較 多 雨 水，公 園 雜 草 叢 生，但 園 藝

服 務 承 辦 商 的 表 現 沒 有 太 大 改 善。她 指 出 最 近 大 家 都 較 關 注 登 革 熱

問 題，希 望 康 文 署 園 藝 服 務 承 辦 商 可 改 善 表 現，包 括 除 草 和 清 理 草

叢 內 垃 圾 的 工 作 。  

  

   
2 3 .  鄭 則 文 先 生 表 示，馬 鞍 山 聖 若 瑟 小 學 至 恆 輝 街 公 園 左 方 近 馬 鞍

山 路 的 恆 安 單 車 徑 由 路 政 署 負 責，署 方 每 年 都 會 主 動 清 除 雜 草，但

近 恆 安 邨 的 雜 草 每 年 均 長 得 很 高，他 要 通 知 康 文 署 才 會 有 人 清 理 。

他 最 近 已 把 這 個 訊 息 通 知 民 政 處，但 至 今 仍 未 見 跟 進。他 表 示 該 處

上、下 午 均 有 居 民 做 運 動，很 多 居 民 都 曾 反 映 該 處 蚊 患 嚴 重，他 表

示 最 近 本 地 有 登 革 熱 ， 希 望 康 文 署 到 該 處 進 行 除 草 工 作 。  

  

   
2 4 .  蕭 顯 航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  
   

( a )  他 詢 問 康 文 署，健 身 室 供 舉 辦 器 械 健 體 訓 練 班 和 供 自 用 人   

( 六 ) 



  負 責 人  
士 使 用 的 時 段 ， 兩 者 的 分 配 程 序 如 何 ； 以 及   

 
( b )  他 認 為 健 身 訓 練 較 辛 苦，通 常 5 0人 的 班 別 裏，可 能 只 有 1 0

人 完 成 證 書 課 程，他 建 議 康 文 署 舉 辦 更 多 訓 練 班 課 程，尤

其 在 繁 忙 時 間 ， 以 令 使 用 人 數 增 加 。  

  

   
2 5 .  潘 國 山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  
   

( a )  他 表 示 紅 梅 谷 路 遊 樂 場 與 車 公 廟 路 遊 樂 場 的 防 治 蟲 鼠 和

滅 蚊 情 況 不 太 理 想，所 以 詢 問 康 文 署 在 為 清 潔 服 務 承 辦 商

作 評 估 時 ， 有 沒 有 包 括 防 治 蟲 鼠 和 滅 蚊 的 工 作 ； 以 及  

  

   
( b )  由 於 康 文 署 的 場 館 內 有 較 多 樹 木，他 詢 問 康 文 署 在 評 估 園

藝 服 務 承 辦 商 的 工 作 表 現 時，會 否 包 括 樹 木 評 估 或 樹 木 維

護 的 工 作。他 指 現 時 車 公 廟 路 田 心 村 牌 坊 附 近 放 有 康 文 署

的 盆 栽 作 隔 離，令 行 人 可 較 暢 順 地 行 走，但 其 中 一 個 盆 栽

已 枯 萎 ， 他 提 醒 康 文 署 跟 進 。  

  

   
2 6 .  李 永 成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  
   

( a )  他 感 謝 康 文 署 早 前 協 助 跟 進 雅 典 居 對 出 西 沙 路 的 情 況。他

表 示 近 兩 日 亦 有 請 康 文 署 跟 進 烏 溪 沙 村 內 的 設 施，因 下 雨

而 長 出 青 苔 的 情 況 ， 希 望 康 文 署 可 以 一 貫 的 高 效 率 去 處

理 ； 以 及  

  

   
( b )  他 希 望 康 文 署 盡 量 徹 底 處 理 蚊 患，又 表 示 同 時 有 請 路 政 署

和 沙 田 地 政 處 處 理，希 望 各 部 門 可 以 加 強 滅 蚊 和 預 防 登 革

熱 的 工 作 。  

  

   
2 7 .  招 文 亮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  
   

( a )  他 指 出 根 據 文 件 所 述，在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至 六 月 期 間，有

4 2棵 喬 木 因 受 細 菌 感 染 而 被 移 除，他 詢 問 有 甚 麼 方 法 可 以

避 免 樹 木 受 感 染 被 移 除 而 要 補 種 ；  

  

   
( b )  他 反 映 最 近 的 蚊 患 情 況 較 嚴 重，雖 然 馬 鞍 山 在 八 月 誘 蚊 產

卵 器 的 蚊 患 指 數 已 回 落 到 1 4，但 由 於 最 近 較 常 下 雨，因 此

  

( 七 ) 



  負 責 人  
希 望 康 文 署 加 強 滅 蚊 ； 以 及  

   
( c )  他 表 示 近 日 有 市 民 發 現 馬 鞍 山 海 濱 長 廊 出 現 一 種 俗 稱

“ 過 山 烏 ” 的 蛇，含 有 劇 毒，根 據 蛇 王 的 意 見，被 “ 過 山

烏 ” 咬 後 1 5分 鐘，傷 者 便 會 休 克。他 表 示 附 近 居 民 均 十 分

關 注 事 件，因 為 有 很 多 市 民 會 在 海 濱 長 廊 跑 步 或 散 步，亦

有 很 多 小 童 在 附 近 的 遊 樂 場 玩 耍，會 有 危 險。他 希 望 知 道

康 文 署 就 發 現 蛇 踪 的 跟 進 情 況 如 何，以 及 有 何 方 法 可 以 滅

蛇 ， 令 市 民 安 心 。  

  

   
2 8 .  康 文 署 沙 田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勞 麗 芳 女 士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  
   

( a )  由 於 現 時 圓 洲 角 體 育 館 健 身 室 時 常 供 不 應 求，署 方 只 能 騰

空 部 份 非 繁 忙 時 段 來 舉 辦 器 械 健 體 訓 練 班， 儘 量 減 少 健 身

室 個 別 使 用 人 士 的 不 便 。 希 望 日 後 車 公 廟 體 育 館 落 成 後 ，

能 釋 放 更 多 時 段 滿 足 市 民 對 訓 練 班 的 需 要 ；  

  

   
( b )  就 黃 冰 芬 女 士 提 及 有 關 花 床 植 物 的 情 況，署 方 亦 已 多 次 催

促 園 藝 承 辦 商 修 剪 雜 草 和 清 掃 花 床 底 下 的 枯 葉 ﹔ 此 外，除

了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 食 環 署 ) 安 排 的 恒 常 滅 蚊 / 蠓 的 噴 霧

外，署 方 還 會 因 應 天 雨 頻 密 的 情 況，安 排 專 業 滅 蟲 承 辦 商

進 行 滅 蚊 /蠓 的 噴 霧 工 作 ；  

  

   
( c )  就 招 文 亮 先 生 的 查 詢，署 方 已 請 專 家 到 有 關 地 點，檢 視 有

沒 有 蛇 或 老 鼠 的 巢 穴 ， 如 有 的 話 ， 會 跟 進 處 理 ；  
  

   
( d )  就 路 邊 綠 化 地 帶 的 分 工 ， 康 文 署 負 責 綠 化 地 帶 的 植 物 護

養，而 食 環 署 則 負 責 清 潔 ﹔ 在 蚊 患 嚴 重 的 情 況 下，康 文 署

亦 已 購 買 風 機 ， 加 強 清 理 灌 木 底 部 的 枯 葉 ， 減 少 枯 葉 積

聚 ， 防 止 滋 生 蚊 蠓 ；  

  

   
( e )  至 於 車 公 廟 路 的 盆 栽，署 方 會 稍 後 檢 視，如 有 需 要，會 更

換 有 關 植 物 ；  
  

   
( f )  康 文 署 一 直 督 促 及 跟 進 承 辦 商 進 行 除 草 工 作，過 去 兩 個 月

發 出 多 張 “ 承 辦 商 服 務 視 察 記 錄 通 知 ”，要 求 承 辦 商 執 行

改 善 服 務 工 作，可 見 署 方 在 監 督 方 面 已 不 遺 餘 力，然 而 承

  

( 八 ) 



  負 責 人  
辦 商 處 理 雜 草 的 工 作 效 率 仍 未 如 理 想，予 人 錯 覺 認 為 康 文

署 在 收 到 投 訴 後 才 跟 進 雜 草 問 題，對 此 她 希 望 大 家 諒 解 ； 

   
( g )  她 表 示 當 樹 木 的 健 康 情 況 不 理 想，不 可 復 原，例 如 已 經 枯

死，不 再 長 出 嫩 葉，顯 示 沒 有 生 命 跡 象 時，或 在 進 行 健 康

檢 查 時，發 現 樹 幹 中 空 或 有 損 傷，康 文 署 便 會 把 有 關 樹 木

移 除。在 考 慮 是 否 移 除 樹 木 時，除 了 根 據 檢 查 人 員 提 交 的

報 告 外，亦 需 在 樹 木 移 除 小 組 會 議 中，再 審 視 一 次 是 否 有

移 除 的 需 要。如 環 境 許 可 的 話，康 文 署 會 安 排 補 種，如 某

些 地 方 不 適 宜 樹 木 生 長 ， 便 不 會 補 種 。  

  

   
2 9 .  姚 嘉 俊 先 生 認 為 在 下 班 後、晚 飯 前 後 或 周 末 是 市 民 健 身 的 熱 門

時 段，他 詢 問 康 文 署 是 否 把 六、七 時 後 至 十 時 的 時 間 定 為 非 繁 忙 時

間。他 希 望 康 文 署 可 以 提 供 圓 洲 角 體 育 館 健 身 室 每 一 個 時 段 使 用 量

的 資 料 ， 包 括 月 票 和 時 票 的 使 用 量 ， 以 供 評 估 。  

 

  

3 0 .  勞 麗 芳 女 士 表 示，康 文 署 在 安 排 訓 練 班 時，健 身 室 使 用 率 是 其

中 一 個 考 慮 因 素，署 方 會 在 會 後 向 姚 嘉 俊 先 生 提 供 相 關 資 料，研 究

其 建 議 的 可 行 性 。  

  

   
3 1 .  主 席 請 康 文 署 在 會 後 與 姚 嘉 俊 先 生 跟 進 有 關 事 宜 。    
   
3 2 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報 告 。    
   
沙 田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服 務 使 用 概 況 暨 推 廣 活 動 匯 報  
(文 件 D F M  4 1 / 2 0 1 8 )  

  

 
3 3 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報 告 。  

  

   
沙 田 區 社 區 會 堂 管 理 報 告  
(文 件 D F M  4 2 / 2 0 1 8 )  

  

   
3 4 .  王 虎 生 先 生 表 示 ， 他 偶 爾 會 與 圓 洲 角 社 區 會 堂 的 職 員 交 談 ， 發

現 該 處 的 會 議 室 在 星 期 五 的 使 用 率 偏 低 ， 原 因 是 某 些 團 體 在 會 議 室

內 唱 歌 的 聲 浪 過 大 ， 經 前 線 職 員 勸 喻 把 聲 量 調 低 後 ， 職 員 離 開 後 團

體 又 會 再 把 聲 量 調 高 ， 長 此 下 去 令 很 多 團 體 不 願 意 再 在 星 期 五 使 用

  

( 九 ) 



  負 責 人  
會 議 室 。 他 表 示 如 有 團 體 以 這 些 方 法 令 其 他 團 體 不 租 用 場 地 ， 民 政

處 應 該 加 以 正 視 有 關 情 況 。  

 
3 5 .  陳 諾 恒 先 生 表 示 ， 秦 石 社 區 會 堂 會 議 室 旁 是 秦 石 邨 石 晶 樓 的 升

降 機 大 堂 ， 有 人 在 會 議 室 內 唱 歌 時 ， 聲 音 便 會 傳 到 石 晶 樓 的 大 堂 ，

他 詢 問 民 政 處 有 何 方 法 可 阻 隔 噪 音 。  

  

   
3 6 .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( 1 ) 黃 添 培 先 生 回 應 王 虎 生 先 生 的 意

見 ， 表 示 經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(地 管 會 )同 意 後 ， 圓 洲 角 社 區 會 堂

的 會 議 室 將 會 由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月 起 取 消 分 間 安 排 ， 但 民 政 處 亦 備 悉

王 虎 生 先 生 的 意 見 ， 他 指 出 在 違 規 計 分 制 度 當 中 有 相 關 的 罰 則 ， 如

在 場 地 造 成 滋 擾，是 屬 於 輕 微 違 規，會 被 扣 3分。然 而，這 涉 及 執 行

上 的 安 排 ， 民 政 處 會 研 究 如 何 透 過 行 政 安 排 以 執 行 有 關 罰 則 。  

  

   
3 7 .  民 政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地 區 管 理 )鄭 婉 儀 女 士 回 應 表 示 ， 秦 石 社

區 會 堂 的 會 議 室 內 已 裝 置 基 本 隔 音 配 置 。 然 而 ， 如 租 用 人 士 發 出 的

聲 量 過 大 並 超 越 一 般 配 置 可 阻 隔 的 聲 音 水 平 ， 便 有 機 會 造 成 聲 音 外

洩 。 民 政 處 會 於 會 後 與 建 築 署 聯 絡 並 研 究 改 善 方 案 以 減 少 聲 音 外

洩 。 同 時 ， 駐 場 職 員 會 盡 量 勸 喻 使 用 者 把 聲 量 調 降 至 可 接 受 水 平 。  
[會 後 備 註：民 政 處 已 與 建 築 署 及 房 屋 署 着 手 研 究 改 善 措 施。陳 諾 恒

先 生 亦 已 備 悉 有 關 進 度 。 ]  

  

   
3 8 .  陳 諾 恒 先 生 表 示 ， 租 用 秦 石 社 區 會 堂 會 議 室 的 團 體 發 出 的 聲 音

並 不 是 機 器 的 聲 音 ， 而 是 唱 歌 的 聲 音 。 他 表 示 團 體 在 唱 歌 時 的 聲 量

過 大 ， 是 難 以 勸 喻 的 。 他 希 望 民 政 處 與 建 築 署 研 究 如 何 改 善 隔 音 設

施 。  

  

   
3 9 .  主 席 建 議 民 政 處 在 會 後 與 陳 諾 恒 先 生 到 現 場 視 察 ， 是 否 有 地 方

可 作 改 善 ， 然 後 向 建 築 署 反 映 。  
  

   
4 0 .  黃 宇 翰 先 生 建 議 如 隔 音 問 題 尚 未 處 理 好 ， 便 應 暫 停 分 間 的 安

排 ， 待 有 改 善 後 才 繼 續 分 間 的 安 排 。  
  

   
4 1 .  主 席 回 應 黃 宇 翰 先 生 的 意 見 ， 表 示 陳 諾 恒 先 生 所 提 及 的 是 秦 石

社 區 會 堂 而 非 圓 洲 角 社 區 會 堂 。  
  

   
4 2 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報 告 。    

( 十 ) 



  負 責 人  

   
資料文件    
   
二 零 一 八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度 地 區 設 施 及 改 善 工 程 進 度 報 告  
(文 件 D F M  4 3 / 2 0 1 8 )  

  

   
4 3 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報 告 。    
   
其他事項    
   
4 4 .  主 席 表 示 ，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(交 運 會 )二 零 一 八 年 度 第 五 次 會

議 續 會，將 於 地 管 會 會 議 結 束 後 三 十 分 鐘 在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舉 行，請

交 運 會 委 員 留 意 。  

  

 
 

  

下次會議 日期    
   
4 5 . 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( 星 期 四 ) 上 午 十 時 正

舉 行 。  

 

  

4 6 .  會 議 於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結 束 。    

 

 

 

 
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 S T D C  1 3 / 1 5 / 5 0  
 
 
 
 
二 零 一 八 年 十 月  

( 十一 ) 


